1144 B3 & T F %2023

A

iy

+ 7k

551’,]%&

e TF‘ i_g» A

EF )

*

i

NQERS

3=

12

i
i

7

- &)

TrEELD EE(

o/

o/

&/

o/



g
<
M.m_/

o/
e

"
od
sk
e
W

A
L

o/

o/

T e
me U
g =
RIS
a1
~ O~
&l

>

S
W
AL

&/



T NI A ERA T

Nom oA Fow

71 S

THEEAD AEFERFEPF AT
EN t 57

A EAT R EEAFREEEG{ L AR T

RFarid i gass 2 adda by @ @biEo)e
TLANFEARR FRAGH B A8 F8 7 a5
& 7 %,ﬂiéi’fdﬁ P RN TH w2 o F IR 2
B2 E s o GG IS mEE L2
§o i REFERBAELFILRMARATE S (7
Pa) 12008 A% R RA TG ERr S

ET (RS Fm%‘ 4 o T% ix A Jifﬂk$ﬁ]\i’b§’f#.é FFXV: iZ":'z ’ l{";
%"j‘i 4 g /%‘—rr o e ﬁx" 4}]“?&%*# ‘;7"* TF‘ 712‘/}3
i RO S E TN § 2 x/z]‘m R4 S R fEL

b
i
mj



#gpﬂ“ﬂ ﬁ,’lz)al'ﬁ‘ﬁ“‘ » ¥t 2 l;'zﬂ* o Léé‘g‘/i%&
T /}g l’g\' pﬁ““/m;ljtﬁ:’%rﬁ '—\; ; ”’T%ﬁ b /}g l’g' [’t ’
Eéiﬁ;fﬁiﬁ?ﬁ‘k’iﬁ?ﬁéﬁﬁ? R 1;7}2»’\ -L;P‘Hh'sllf'_g_

2332 B EAFLMS G AR A 5 0 R

[e)

A ’%@é’#éﬁﬁé_‘ﬁ’*’fi%”‘ (ﬁ:ﬁ?) ’j’i%f'lﬁﬁﬁiﬁ
N 54

i A m ‘
i CURN SPENER N =g |- O o= A S

né%»w%ﬂﬁzA@zﬁﬂpﬁ~é@4@’jg%ﬁ
FIAEARY R B E A B B RMAARL B o LA
FTF o

Badawi i ERIFRERERFG AP (THEFED
@) B3 wARII4E4Y 6p F R > 112&832 1P 211
4&EAD 6P > T3oE 2 FHF 451,633~ > ¥ p114ET2 3p
A=2 6B 7 P w;ﬁxf%ww\ L5 E 1 259,097~ o~

E L REAZERFIIRGRE Y BRI S
uﬁm‘f),\ﬂ‘ RIS (Tﬁ.,_?%ﬁ_%_xﬁé}‘;“J) B \_:_?rg;j,kle
TG AP (THZFESNZEF) 3,648~ ~ A7
3 (THIMEE%R ST ) 351,995

IR U P (THBEZIR ) 8,59

12~ 3 LA Z3EERGF AP (THsLEERDT) 6,3

‘-\w -5\1‘,54

’@?ﬁﬁ¢lwiwfwﬁ?1wﬂ T EE (R~
~ 1497C.C. ) ~ ¥ H}M (LE ~d =20

|
ro O
P
>
©
-h_‘\
,ZJ



15#& B ~113C.C. ) ~F £ 348 (R ~d 22017
MR~ 124C.C) ~ FHE £ (LFE S5 220128 0
B 101C.C) & -t > WRBRMA > &0 ek L0 5]
§8,618% » & @ sk B £ 2 4 o ARG 523352,
562~ > A F A A F H2 m o B E e A BT 2 B
%ﬁ%ﬂi%ﬁ’ﬂﬂﬂlﬁi’ﬁﬁﬁﬁﬁﬁ%iﬁiﬁ
FRIEAE]1, 2008 ~ 0 4R A SR LPBs'i AR T
LEAE RFED FEFLLARR  HFHT piifz’&r B
5%

0~ ;_E :

CIESF A FEGEEE g 2 e A BT 2 MBS
AfEF R (AARIM4ER P FAF 5152508 %105
Forafllde R @ B F 5215588 %111F ) > L%
T2 FARAIE2335 2,919~ (© ik E A MUIR B AT R AR {
Fro At - %14-123~129~139-~149~195~235~24
1~243 ~ 327~ 335~ 361 ~363~367~~373F. > = %29+18
3~ 238F ) ’#\3@1,200@’711%6'i’ EREFLEw-pw
MOE N AR FF EFRE > T AEZRA TR LT EER D
TEAEAE ﬂ%‘ &er«*ﬂ""‘iﬂl ?ﬁk@/a*’%@ﬁi
ﬁlﬁ»aﬂ;@ﬁﬁéﬁnﬁbzplﬁlpziﬁp%ub,ﬁxﬁ BEEE
m F_o

O ik d RaFe2d i1 w4847 6p T
2 p112&37 1p 2114#47 6p » T35 0 FF9451,6
337~ ¥ pll4&T2 3p A2 6 p > »Eﬁ’ﬁ*dq‘mﬁ’—"ﬁ%i@
4=+ 2289 097T~FHF (L A% - %?9';1”) o "ETEL D H ot

3

\

1247 211484 WEFTr (FHE %) 5131%
3,000 ~(L~¥—- %25 345;') Fp 1144&4— 20P A= 3
frE81 24P b o AEBE R X LM 11E6, 388~ (24

frd= %27F ) > ﬂJﬁfvﬂleH i114ﬁ88 ¥ 2 T yak
fer» 9 5459,291~ [+ 5 ¢ (1,313,050+116, 388) +2
90=49,291 > T w7 »] > F 111~ 112&8 R L #7



b T B TR E SR ")TMEH A AL~ QP Ay
AL~ AT Road A IL@ ¥ H g f;%e FoeP114%8
P15p e A T F % 1140815001553 ~ ¥ #30% 1 ik A 11
4%8719p 15——3 /T‘u—} % 1141306110053 3 7 & (L A fx

- %213225~373260 892100343 ~345F » 5= %27
F) o —‘a:u:a;ﬁi“?” AR afhi sk & 0 for it ¥ Hef
ffi——»ﬁﬁ‘)]‘}:r_lg—xﬁ Ltz B AR P A T Box H
TR N E3 ﬂFE%ﬂL L wwﬁ PR R LR

§Z~E’=£"ail %> :Lzrvs?llzlﬁlo@ 15p 318 > 357 5 %Uu
£ (LABR%E-92TF) > AREEIRG ¥ p TR
%m’“ﬂw”*%"*“%ﬁ e fes T £I2 0 K
P ECE o X 1Y %*’LA AR FEAZZERAIEIEE RH l% B
ﬁ%&%%%aﬂ0m~3ﬁff%§>ﬂ3Gﬁm\%%%
P 381,995~ gz E e o 78,091~ 3 LE e
6,357~ ~ 23 &% 2\:’7 10~ ~ Eﬂ?lﬁx *“é% AN (A ~—z<zi
Z% 76,348~ > £31684,150~ (&% 1 0+3,648+3
1,995+8, 591 +6, 357+7 211+0+6,348=64,150) > * #
;;—mlgfg o ED (R~ ~2009# S~ 1497C.C. )
FuFPI (LE -~ F 220154 S~ 113C.C. ) ~ ¥
A (B~ F 2017# S~ 124C.C ) ~ H:d €7 ]
Wa (LE~d ~2012& D8~ 101C.C. ) & - dm*h > B &
HispAAFH > 3 MAZ JerRiRip 3~ 2RMAR fia
A RWFE C XMAG P 114287 Tp 2 R EF ¥ 11
0815003555 ~ = £ 28& % 2 71142087 19p (114) =
23 502476503 ~ RH Y ERF £/RE KR EEP - X
FE% 7114287 21 p £ E %3 % 1140003270505 & i+ &
Ev iz (AAmE- %9 21F > A2 %7~9~15~1
T~17T12179~211F )

L 1
”ﬁ\

i
4

SIE =R EE R - S 51a1a8 618~ » ¥ & B X H
52 AEH (LABRE- $10F) o &) & 6] 5641522
R o FirA A EFH ’uﬁxiir— £ fFd Ag IR B i

w®
St
mi



=

I=q

3

—_—

()*Fm%,‘ﬁ]%’d—&ﬂoo_&()n Ji o2} (ﬂ}j\]‘%é:“,5

& L=

S

BIHRFTALFE RF AR EMAERL 28 T2 0 B114
ELBEYE AR KA S ,«:\1@;5 515~ » #1.2
BPETIFE 6185 o d T4 - L 1 s for
L MiE =0 FR3FETI~ (55N 149,291 18, 618 3
0,673) o ¥ ¥ l%' EREH E&GH RIS 0 HRAARIE 2
268 8,769~ (& 5% 12,332, 91964, 150=2, 268, 769) °
A H P me FAS /réi'lﬁ 1281, 225’3?%7’;‘?226@"8 769
%71;17)}’ "F'BfF'ZZ'U 6F& (5 ;% 12 268, 769+3
0,673+12=6.16) T+ /Fi
£ X35k > B N B AW R $HAIEH 1 F 1 B
Sk 41:9 l’]iﬁ’ﬂ&é? W H30E L BRE L IET ) H
K& A iTse 4 o F,gg.A MR (T, F TR ‘/‘%'—f’gf_,t_[éﬁ-
ﬁ’m%ﬁw&wzxmwsewur 2k
MR FARA G H oA 7 THEFAEE G Ao 7 T2 2 FE S
- H @2 ﬁ:}#lgzZ~\/F i RO AR 7
FIRasA £d~ 1 0F5 4 g 2 4 4K
2 AR 0 TE 7 A 7 THBARE G A oA
%%ﬁj&@%i%ﬁnﬁ<i47%J4%w;wm‘3ﬁ%i,
B2 L kFMEELRD > AER RS H {428

%“

o R4 A
Fori s AR

%

O O 8H  F 1121 B155 0 A F TR $0

AE S e 2 TOEPT
A TRER R A TE

WA PR AR R BRI E100 P 0 1 E R AR T

-}

v

’

FHNFLE B AT 51,5007
£ 3 B 114 & 10

- -
= F

=
©
3

7
B3
ﬁ:&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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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20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黃河源  
代  理  人  張仕融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①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志堅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②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雲鵬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③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聖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④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兆順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⑤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⑥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龐德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⑦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⑧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尚瑞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⑨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⑩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⑪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增昌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⑫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代  理  人  蘇訓儀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⑬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⑭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⑮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⑯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前段、第11條之1、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此將來發生不能清償之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然債務人之清償能力，應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且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係處於流動性狀態，應以法院裁定時為判斷基準時。俾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目的，先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原為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雅公司）員工，於民國114年4月6日遭資遣，於112年3月1日至114年4月6日，平均每月薪資約4萬1,633元，另自114年7月3日起之6個月內，領取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每月2萬9,097元。又以伊為要保人之非強制性保險保單價值準備金即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聯壽險公司）0元、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美邦壽險公司）3,648元、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壽險公司）3萬1,995元、遠雄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雄壽險公司）8,591元、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壽險公司）6,357元、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壽險公司）7,210元、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壽險公司）0元、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達壽險公司）6,348元，合計6萬4,149元。且伊名下除自用小客車（國瑞、西元2009年出廠、1497C.C.）、普通重型機車（山葉、西元2015年出廠、113C.C.）、普通重型機車（光陽、西元2017年出廠、124C.C.）、普通重型機車（山葉、西元2012年出廠、101C.C.）各一輛外，別無其他財產，每月必要支出為1萬8,618元，並無應受伊扶養之人。然伊債務總額為233萬2,562元，實有不能清償之虞，前曾向住、居所地之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因調解不成立，而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依法自得聲請更生程序，請裁定開始更生俾早日清償債務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二次向住、居所地之本院聲請調解不成立（見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52號卷第105頁，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215號卷第111頁），主張積欠之債務總額233萬2,919元（已依債權人陳報最新債權額更新，見本院卷一第14、123、129、139、149、195、235、241、243、327、335、361、363、367、373頁，卷二第29、183、238頁），未逾1,200萬元等情，且於聲請更生前一日回溯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故聲請人所為本件更生聲請是否准許，即應審究其現況是否確實具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情事而定。
　㈡聲請人雖主張其原為寶雅公司員工，於114年4月6日遭資遣，自112年3月1日至114年4月6日，平均每月薪資約4萬1,633元，另自114年7月3日起之6個月內，領取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每月2萬9,097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9頁）。惟查：其於112年4月至114年4月間薪資收入（含獎金、資遣費）為131萬3,050元(見本院卷一第25、345頁)，另自114年4月25日起至同年8月24日止，領取就業保險失業給付11萬6,388元（見本院卷二第27頁），則其於112年4月至114年8月間之平均每月收入約為4萬9,291元【計算式：（1,313,050＋116,388）÷29＝49,291，元以下四捨五入】，有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就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查詢資料、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寶雅公司114年8月15日寶雅人資字第1140815001號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8月19日保普就字第11413061100號函在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1至25、37至60、89至100、343、345頁，卷二第27頁），堪認為真實，是其前揭主張之每月收入過低，且其所稱領取就業保險失業給付之期間亦有錯誤，均無可採。又其雖於本院訊問期日稱：聲請人目前找到沃盛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助理之工作，將於114年10月15日到職，薪資為基本工資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7頁），惟本院僅得以現有卷內資料審酌，且亦認以上開方式計算其平均收入較為公平合理，附此敘明。又以聲請人為要保人之非強制性保險保單價值準備金即安聯壽險公司0元、三商美邦壽險公司3,648元、新光壽險公司3萬1,995元、遠雄壽險公司8,591元、南山壽險公司6,357元、全球壽險公司7,210元、國泰壽險公司0元、安達壽險公司6,348元，合計6萬4,150元（計算式：0＋3,648＋31,995＋8,591＋6,357＋7,211＋0＋6,348＝64,150），且其名下除自用小客車（國瑞、西元2009年出廠、1497C.C.）、普通重型機車（山葉、西元2015年出廠、113C.C.）、普通重型機車（光陽、西元2017年出廠、124C.C.）、普通重型機車（山葉、西元2012年出廠、101C.C.）各一輛外，別無其他財產等情，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安聯壽險公司114年8月7日安總保字第1140815003號函、三商美邦壽險公司114年08月19日（114）三法字第02476號函、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帳戶價值證明、安達壽險公司114年8月21日安達保字第1140003270號函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9、21頁，本院卷二第7、9、15、17、171至179、211頁）。　　
　㈢聲請人另主張其每月必要支出為1萬8,618元，並無應受其扶養之人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0頁）。按消債條例第64條之2規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查114年臺灣省彰化縣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萬5,515元，其1.2倍計算即1萬8,618元，應為可採。又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後，每月剩餘3萬673元（計算式：49,291－18,618=30,673）。另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清償債務後，其債務總額為226萬8,769元（計算式：2,332,919－64,150=2,268,769)。是以其目前收支情形，倘以每月2萬7,225元清償226萬8,769元之債務，上開債務總額約6.16年（計算式：2,268,769÷30,673÷12≒6.16）即可清償完畢。
　㈣本院審酌聲請人為00年0月出生（見本院卷二第59頁），現年約35歲，距達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65歲強制退休年齡，尚有約30年之職業生涯可期，而依其年紀及工作能力，倘債務人繼續勤勉工作，當可逐月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是以，依債務人目前收支情形，本件客觀上難以認定債務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債務人主張其無法負擔債務之清償，並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本院審酌債務人年齡、工作能力、收支及財產狀況，衡酌積欠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其更生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依首揭法條及說明，本件自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　
五、依消債條例第8條、第11條之1、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昕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書　記　官　蔡宗豪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20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黃河源  

代  理  人  張仕融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①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志堅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②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雲鵬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③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聖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④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兆順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⑤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⑥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龐德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⑦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⑧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尚瑞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⑨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⑩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⑪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增昌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⑫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代  理  人  蘇訓儀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⑬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⑭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⑮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⑯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

    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法院就更生或清

    算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

    。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

    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

    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

    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

    ，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

    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

    第3條、第8條前段、第11條之1、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

    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

    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

    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

    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

    ，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此將來發生不

    能清償之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然債務人之清償能力

    ，應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

    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

    而成為不能清償。且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係處於流動性狀態，

    應以法院裁定時為判斷基準時。俾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

    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

    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目的，先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原為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雅公

    司）員工，於民國114年4月6日遭資遣，於112年3月1日至11

    4年4月6日，平均每月薪資約4萬1,633元，另自114年7月3日

    起之6個月內，領取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每月2萬9,097元。又

    以伊為要保人之非強制性保險保單價值準備金即安聯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聯壽險公司）0元、三商美邦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美邦壽險公司）3,648元、新

    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壽險公司）3萬1,995元

    、遠雄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雄壽險公司）8,591

    元、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壽險公司）6,35

    7元、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壽險公司）7,2

    10元、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壽險公司）0

    元、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達壽險公司）6,34

    8元，合計6萬4,149元。且伊名下除自用小客車（國瑞、西

    元2009年出廠、1497C.C.）、普通重型機車（山葉、西元20

    15年出廠、113C.C.）、普通重型機車（光陽、西元2017年

    出廠、124C.C.）、普通重型機車（山葉、西元2012年出廠

    、101C.C.）各一輛外，別無其他財產，每月必要支出為1萬

    8,618元，並無應受伊扶養之人。然伊債務總額為233萬2,56

    2元，實有不能清償之虞，前曾向住、居所地之法院聲請債

    務清理之調解，因調解不成立，而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

    總額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

    破產，依法自得聲請更生程序，請裁定開始更生俾早日清償

    債務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二次向住、居所地之本院聲請

    調解不成立（見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52號卷第105頁

    ，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215號卷第111頁），主張積欠

    之債務總額233萬2,919元（已依債權人陳報最新債權額更新

    ，見本院卷一第14、123、129、139、149、195、235、241

    、243、327、335、361、363、367、373頁，卷二第29、183

    、238頁），未逾1,200萬元等情，且於聲請更生前一日回溯

    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

    告破產，故聲請人所為本件更生聲請是否准許，即應審究其

    現況是否確實具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情事而

    定。

　㈡聲請人雖主張其原為寶雅公司員工，於114年4月6日遭資遣，

    自112年3月1日至114年4月6日，平均每月薪資約4萬1,633元

    ，另自114年7月3日起之6個月內，領取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每

    月2萬9,097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9頁）。惟查：其於112年

    4月至114年4月間薪資收入（含獎金、資遣費）為131萬3,05

    0元(見本院卷一第25、345頁)，另自114年4月25日起至同年

    8月24日止，領取就業保險失業給付11萬6,388元（見本院卷

    二第27頁），則其於112年4月至114年8月間之平均每月收入

    約為4萬9,291元【計算式：（1,313,050＋116,388）÷29＝49,

    291，元以下四捨五入】，有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

    所得資料清單、勞保、就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查詢資料、

    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寶雅公司114年8月15日

    寶雅人資字第1140815001號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8月

    19日保普就字第11413061100號函在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

    1至25、37至60、89至100、343、345頁，卷二第27頁），堪

    認為真實，是其前揭主張之每月收入過低，且其所稱領取就

    業保險失業給付之期間亦有錯誤，均無可採。又其雖於本院

    訊問期日稱：聲請人目前找到沃盛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助理之

    工作，將於114年10月15日到職，薪資為基本工資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237頁），惟本院僅得以現有卷內資料審酌，且

    亦認以上開方式計算其平均收入較為公平合理，附此敘明。

    又以聲請人為要保人之非強制性保險保單價值準備金即安聯

    壽險公司0元、三商美邦壽險公司3,648元、新光壽險公司3

    萬1,995元、遠雄壽險公司8,591元、南山壽險公司6,357元

    、全球壽險公司7,210元、國泰壽險公司0元、安達壽險公司

    6,348元，合計6萬4,150元（計算式：0＋3,648＋31,995＋8,59

    1＋6,357＋7,211＋0＋6,348＝64,150），且其名下除自用小客車

    （國瑞、西元2009年出廠、1497C.C.）、普通重型機車（山

    葉、西元2015年出廠、113C.C.）、普通重型機車（光陽、

    西元2017年出廠、124C.C.）、普通重型機車（山葉、西元2

    012年出廠、101C.C.）各一輛外，別無其他財產等情，有財

    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安

    聯壽險公司114年8月7日安總保字第1140815003號函、三商

    美邦壽險公司114年08月19日（114）三法字第02476號函、

    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帳戶價值證明、安達壽險公司114年8

    月21日安達保字第1140003270號函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

    一第9、21頁，本院卷二第7、9、15、17、171至179、211頁

    ）。　　

　㈢聲請人另主張其每月必要支出為1萬8,618元，並無應受其扶

    養之人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0頁）。按消債條例第64條之2

    規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

    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查114

    年臺灣省彰化縣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萬5,515元，其1.2

    倍計算即1萬8,618元，應為可採。又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必

    要支出後，每月剩餘3萬673元（計算式：49,291－18,618=30

    ,673）。另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清償債務後，其債務總額為22

    6萬8,769元（計算式：2,332,919－64,150=2,268,769)。是

    以其目前收支情形，倘以每月2萬7,225元清償226萬8,769元

    之債務，上開債務總額約6.16年（計算式：2,268,769÷30,6

    73÷12≒6.16）即可清償完畢。

　㈣本院審酌聲請人為00年0月出生（見本院卷二第59頁），現年

    約35歲，距達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65

    歲強制退休年齡，尚有約30年之職業生涯可期，而依其年紀

    及工作能力，倘債務人繼續勤勉工作，當可逐月清償其所積

    欠之債務。是以，依債務人目前收支情形，本件客觀上難以

    認定債務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

    債務人主張其無法負擔債務之清償，並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本院審酌債務人年齡、工作能力、收支及財產狀

    況，衡酌積欠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

    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其更生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

    要件不合。依首揭法條及說明，本件自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

    。　

五、依消債條例第8條、第11條之1、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

    、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昕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書　記　官　蔡宗豪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20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黃河源  

代  理  人  張仕融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①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志堅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②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雲鵬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③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聖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④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兆順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⑤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⑥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龐德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⑦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⑧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尚瑞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⑨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⑩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⑪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增昌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⑫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代  理  人  蘇訓儀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⑬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⑭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⑮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⑯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前段、第11條之1、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此將來發生不能清償之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然債務人之清償能力，應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且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係處於流動性狀態，應以法院裁定時為判斷基準時。俾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目的，先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原為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雅公司）員工，於民國114年4月6日遭資遣，於112年3月1日至114年4月6日，平均每月薪資約4萬1,633元，另自114年7月3日起之6個月內，領取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每月2萬9,097元。又以伊為要保人之非強制性保險保單價值準備金即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聯壽險公司）0元、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美邦壽險公司）3,648元、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壽險公司）3萬1,995元、遠雄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雄壽險公司）8,591元、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壽險公司）6,357元、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壽險公司）7,210元、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壽險公司）0元、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達壽險公司）6,348元，合計6萬4,149元。且伊名下除自用小客車（國瑞、西元2009年出廠、1497C.C.）、普通重型機車（山葉、西元2015年出廠、113C.C.）、普通重型機車（光陽、西元2017年出廠、124C.C.）、普通重型機車（山葉、西元2012年出廠、101C.C.）各一輛外，別無其他財產，每月必要支出為1萬8,618元，並無應受伊扶養之人。然伊債務總額為233萬2,562元，實有不能清償之虞，前曾向住、居所地之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因調解不成立，而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依法自得聲請更生程序，請裁定開始更生俾早日清償債務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二次向住、居所地之本院聲請調解不成立（見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52號卷第105頁，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215號卷第111頁），主張積欠之債務總額233萬2,919元（已依債權人陳報最新債權額更新，見本院卷一第14、123、129、139、149、195、235、241、243、327、335、361、363、367、373頁，卷二第29、183、238頁），未逾1,200萬元等情，且於聲請更生前一日回溯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故聲請人所為本件更生聲請是否准許，即應審究其現況是否確實具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情事而定。

　㈡聲請人雖主張其原為寶雅公司員工，於114年4月6日遭資遣，自112年3月1日至114年4月6日，平均每月薪資約4萬1,633元，另自114年7月3日起之6個月內，領取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每月2萬9,097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9頁）。惟查：其於112年4月至114年4月間薪資收入（含獎金、資遣費）為131萬3,050元(見本院卷一第25、345頁)，另自114年4月25日起至同年8月24日止，領取就業保險失業給付11萬6,388元（見本院卷二第27頁），則其於112年4月至114年8月間之平均每月收入約為4萬9,291元【計算式：（1,313,050＋116,388）÷29＝49,291，元以下四捨五入】，有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就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查詢資料、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寶雅公司114年8月15日寶雅人資字第1140815001號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8月19日保普就字第11413061100號函在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1至25、37至60、89至100、343、345頁，卷二第27頁），堪認為真實，是其前揭主張之每月收入過低，且其所稱領取就業保險失業給付之期間亦有錯誤，均無可採。又其雖於本院訊問期日稱：聲請人目前找到沃盛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助理之工作，將於114年10月15日到職，薪資為基本工資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7頁），惟本院僅得以現有卷內資料審酌，且亦認以上開方式計算其平均收入較為公平合理，附此敘明。又以聲請人為要保人之非強制性保險保單價值準備金即安聯壽險公司0元、三商美邦壽險公司3,648元、新光壽險公司3萬1,995元、遠雄壽險公司8,591元、南山壽險公司6,357元、全球壽險公司7,210元、國泰壽險公司0元、安達壽險公司6,348元，合計6萬4,150元（計算式：0＋3,648＋31,995＋8,591＋6,357＋7,211＋0＋6,348＝64,150），且其名下除自用小客車（國瑞、西元2009年出廠、1497C.C.）、普通重型機車（山葉、西元2015年出廠、113C.C.）、普通重型機車（光陽、西元2017年出廠、124C.C.）、普通重型機車（山葉、西元2012年出廠、101C.C.）各一輛外，別無其他財產等情，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安聯壽險公司114年8月7日安總保字第1140815003號函、三商美邦壽險公司114年08月19日（114）三法字第02476號函、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帳戶價值證明、安達壽險公司114年8月21日安達保字第1140003270號函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9、21頁，本院卷二第7、9、15、17、171至179、211頁）。　　

　㈢聲請人另主張其每月必要支出為1萬8,618元，並無應受其扶養之人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0頁）。按消債條例第64條之2規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查114年臺灣省彰化縣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萬5,515元，其1.2倍計算即1萬8,618元，應為可採。又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後，每月剩餘3萬673元（計算式：49,291－18,618=30,673）。另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清償債務後，其債務總額為226萬8,769元（計算式：2,332,919－64,150=2,268,769)。是以其目前收支情形，倘以每月2萬7,225元清償226萬8,769元之債務，上開債務總額約6.16年（計算式：2,268,769÷30,673÷12≒6.16）即可清償完畢。

　㈣本院審酌聲請人為00年0月出生（見本院卷二第59頁），現年約35歲，距達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65歲強制退休年齡，尚有約30年之職業生涯可期，而依其年紀及工作能力，倘債務人繼續勤勉工作，當可逐月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是以，依債務人目前收支情形，本件客觀上難以認定債務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債務人主張其無法負擔債務之清償，並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本院審酌債務人年齡、工作能力、收支及財產狀況，衡酌積欠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其更生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依首揭法條及說明，本件自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　

五、依消債條例第8條、第11條之1、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昕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書　記　官　蔡宗豪



